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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6 日

以电话及传真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经董事审议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签署靖江智慧城市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靖江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靖江市政府”）签署《关

于靖江智慧城市项目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战略合作协议》”）。根据

《战略合作协议》，靖江市政府将未来 5 年（2015-2019 年）由市财政及投

资公司投资建设的靖江市智慧城市项目通过合法有效方式总包给公司承建，

项目范围涵盖靖江市智慧城市项目的总体规划设计、智慧港口、智慧旅游、

市民一卡通、平安城市、智慧园区、智慧管网等。项目总投资额度不低于



 

 

人民币 15 亿元。具体投融资项目、额度及收益以靖江市政府与公司双方签

订的具体合同为准。 

具 体 内 容 请 详 见 本 公 司 于 同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如下公告：《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15—049。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赞成票占董事

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签署靖江市智慧新港城项目 PPP 共建合同的

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靖江新港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港城

投建”）签署《靖江市智慧新港城项目 PPP 共建合同》（以下简称“《共建合

同》”）。靖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了公司为

智慧新港城项目 PPP 社会资本共建合作方，并决定由靖江市人民政府国有

直属企业新港城投建与公司组建项目合资公司承担实施智慧新港城项目投

资与建设。智慧新港城项目规划范围 78 平方公里，项目总投资金额为人民

币 7.69 亿元；项目总体预计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金额约 34,700 万元，

建设周期自 2015年 10月 1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二期建设金额约 42,200

万元，建设周期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0 日。 

具 体 内 容 请 详 见 本 公 司 于 同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如下公告：《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15—050。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赞成票占董事

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取消公司于 2015年 8月 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以下两个议案：《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

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并取消原提交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的上述两个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顾国平、王忠华、郑敏、张凌兴回避

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赞成票占董事

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特此公告！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